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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.09.26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
第1條 為提昇本系學生之專業知識與技術水準，並將所學統整應用於實務之製作與研究，特訂本辦法。
第2條 由系主任遴選出一位老師為實務專題執行秘書，負責實務專題各項工作的協調與推動。

第3條 實施對象：本系修習實務專題課程之學生。

第4條 實施方式：

1、 學生分組：以有意願指導老師的基本組數為1組，未收1組的老師以抽籤分配，其餘尊重同學意願，由學生自行選指導老師。
2、 題目選定：由系提供老師專長資料或研究方向供學生參考選擇，題目由指導老師與學生共同決定。

3、 專題進度：每組學生專題進度由指導老師嚴格管制。
每組學生於第二學期第七週時，繳交期中書面報告；並附上由指導老師所評定之期中成績。

4、 報告撰寫：專題報告由系提出標準格式，如附件一。

5、 專題口試：

(一)口試原則上在專題進行最後一學期結束前一週內舉行。
(二)口試前二週由學生以組為單位向實務專題執行秘書申請參加口試，申請時應繳交專題報告二份及指導老師推薦函一份(如附件二)。未於期限內提出口試申請者，不得參加口試。未參加口試者，口試成績(佔總成績50%)以零分計。

(三)口試委員至少二人，一般組由本系教師擔任口試委員；競賽組由本系教師或系外學者專家2人擔任口試委員。

6、 專題結案手續：
(一)口試後，依指導老師訂定之目標，將未完成部分做完整。

(二)依口試委員及指導老師的要求修改專題報告。

(三)完整的書面報告經口試委員、指導老師及系主任簽名後，至少製作三份。

(四)依結案手續單(如附件三)，交還向工場負責老師、專題指導老師借用之工具及資料，並送交專題報告三份(指導老師一份，系辦公室二份)。
            七、實務專題經費：每一位參與實務專題同學由系提供材料費五百元，如由系評選推薦參加校內或校外專題競賽，該組由系額外補助材料費，但以不超過一萬元為原則。

第5條 成績評量：

一、專題第一及第二學期成績，由指導老師就實務專題之成效評定分數。

二、專題製作第二學期成績，依下列三項評定分數：

(一)專題口試(50%)，由各口試委員評分平均之。
(二)指導老師(50%)，由指導老師就專題製作之成效評定分數。
三、競賽組成績(畢業實務專題獎)：首先由指導老師推薦所指導之組參與競賽組之口試，再(由)依該組口試(委員擇優)成績評定班級名次(各班第一名)作為相關敘獎之依據(實務專題獎得主)。
四、實務專題重修成績，比照前二項規定評定分數。

第6條 本辦法統一於四技三年級上學期發給學生，並統一加以說明。

第7條 口試委員之聘請，由系主任決定。

第8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







